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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第 15屆第 13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 宣布開會 

時間：112年 7月 3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地點：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總管理處第一會議室 

貳、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單） 

參、 主席：李主任委員嘉榮 

肆、 主席致詞:(略) 

伍、 上次（第 15屆第 12次）會議應辦事項之執行情形 

案 由 一:檢陳本會 111年度(111年 1月 1日至 111年 12月 31 

日)工作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報告各 1份，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請會務單位依程序辦理後續事宜。 

執行情形: 111年度工作計畫實施成果及決算報告業於 112年 3月 

31 日函報主管機關勞動部，並獲勞動部 112 年 4 月 12

日勞動福 1字第 1120006209號函備查。 

決    定:洽悉。 

 

案 由 二:有關研議調降本會職工子女「國中組」及「高中組」獎 

助學金申請標準一案，提請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生效，並請會務單位將修正後之職工子女獎助 

學金辦法與條文對照表函知各分會。 

執行情形:有關本會新修正之職工子女獎助學金辦法與修正條文 

對照表業於 112 年 3 月 29 日以台水職福字第

1120000013號函知各分會。 

決    定:洽悉。 

 

陸、 工作報告 

（一） 本會第 15屆第 12次職工福利委員會議紀錄業以 112年

3月 28日台水職福字第 1120000012號函陳勞動部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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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2 年度第 1 季（1-3 月）結婚福利金、生育補助金及

退撫福利金業依 112 年 4 月 27 日台水職福字第

1120000018號函核撥各職工福利委員會轉發在案： 

1. 結婚福利金：申請總人數 26人，每人 2,000元，合

計核發 5萬 2,000元。 

2. 生育補助金：申請總人數 40人，每人 3,600元，合

計核發 14萬 4,000元。 

3. 退撫福利金：申請總人數 72人，每人 1萬 8,000元，

合計核發 129萬 6,000元。 

（三）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職工子女獎助學金業以 112 年 4 月

27 日台水職福字第 1120000019 號函核撥各職工福利委

員會轉發在案，本次申請合格總人數為 529人（大專以

上組 311人、高中組 68人及國中組 150人），發放總金

額計 174萬 8,000元。又國、高中組調降請領標準後(統

一降低為 80分)，經統計請領人數，國中組增加 87人、

高中組增加 32人，發放金額合計增加 27萬元。 

（四） 112 年度端午節福利經費業以 112 年 6 月 6 日台水職福

字第 1120000024 號函核撥各單位職工福利委員會轉發

在案，本次核發 5,777 人，每人 2,000 元，總金額計

1,155萬 4,000元。 

（五） 本會 112年度截至 5月底止資產負債表與收支決算明細

表(詳附件一)。 

（六） 統計自 111年 10月 1日至 112年 6月 15日止，同仁申

請新光人壽保險理賠總計 114 人次(實際 67 人)，理賠

總金額計 508萬 3,654元，詳如下表(單位：元)： 

 壽險 傷害(住院) 癌症身故/住院 合計 

理賠金額 200萬 113萬 9,654 194萬 4,000 508萬 3,654 

人次 4 96 14 114 

 

決    定: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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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討論提案 

案 由 一:有關本會勞方委員改派一案，提請同意追認。 

說    明: 

(一) 依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11 條規定，委員及會務

人員如有變更，應報主管機關勞動部備查；另依本公司

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章程第 4 條規定，本會置委員 31

人，總經理為當然委員，總管理處及所屬各單位依法不

加入工會之職員推選委員 9人，工會推選委員 21人。 

(二) 本會第 15屆委員任期為 109年 1月 1 日起至 112年 12

月 31 日止，惟本會一名勞方代表委員因職務異動，茲

改派吳委員藶翃(詳附件二)。 

擬    辦:經審議通過後，擬依職工福利委員會組織準則第 11條 

之規定辦理後續報部事宜。 

決   議:同意追認，請會務單位依規定報主管機關勞動部備查。 

 

案 由 二:為本會 113年度會員團體保險投保案（112年 10月 1日

至 113年 9月 30日），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會 112 年度會員團體保險即將於 112 年 9 月 30 日屆

期，為維會員權益，將繼續為在職會員（編制內員工及

契約工等）投保。 

(二) 因本案團體保險保費經費來源同 112年度會員團體保險，

將由每月固定提撥之職工薪津福利金，按月繳交，爰依

勞動部 103年 10月 3日勞動福 1字第 1030026206號書

函引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7 年 9 月 1 日工程企字

第 09700358020號函釋，無採購法之適用。 

(三) 查本會 111 年 10 月 7 日第 15 屆第 10 次委員會議決議

「自 113年度起會員團體保險案免再成立團險小組訂定

底價，逕以公開徵求各保險公司報價，經本會副主任委

員公開拆封後，由報價最低者得標，以簡化作業流程」。

本次辦理團險作業期程預定為：112 年 7 月公開徵求各

保險公司報價、8 月請本會副主任委員拆封後，由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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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者得標，並於 9月完成簽約事宜。 

(四) 檢陳 113年度團體保險專案約定書草案及報價單草案各

1份(詳附件三)。 

擬    辦:團險專案約定書等草案如蒙審議通過，依過往詢價模 

式，函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各會員公司報價，

並依預定期程辦理後續相關作業，如期於 112 年 10 月

1 日前完成「113 年度團體保險」投保程序，並提下次

委員會會議追認。 

決   議:照案通過，請會務單位依程序及時程辦理後續相關作 

業。 

 

案 由 三:有關職工子女於國外就讀，因部分學校之學制與國內不 

同，爰無法依限檢附成績單申請獎學金，建請修訂申請

辦法，提請審議。(提案人:北區工程處吳委員藶翃) 

說    明: 

(一) 本會獎助學金辦法係配合國內學年度，上下學期各頒發

一次，惟職工子女若就讀國外「學季制」或「三學期制」

等大專院校者，因學制不同無法配合於期限內提供學業

成績單，致無法申請。 

(二) 建議於前揭辦法第五條、繳交證明文件，增訂『就讀國

外學校者，得檢附在學相關證明文件(學生證、註冊繳

費單…)及近一期載有成績之佐證資料代替前項學業成

績單。』 

(三) 檢陳本會現行職工子女獎助學金辦法、申請書及第五條

增訂條文對照表草案各 1份(詳附件四)。 

    擬    辦:如蒙審議通過，擬將修正後獎助學金辦法與條文對照表

函知所屬各分會。 

    決   議:照案通過生效，並請會務單位將修正後之職工子女獎助 

 學金辦法與條文對照表函知各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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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臨時動議 

案 由 一:因查本會訂定申請獎助學金之對象僅限職工之子女，惟 

許多職工本人亦積極精進職場技能，為鼓勵職工持續進

修向學，建議開放職工亦能申請獎助學金。 

(提案人:第八區管理處陳委員宇寰) 

決 議:請會務單位洽人力資源處了解職工進修補助發放情形，

並參酌其他國營事業之獎助學金辦法，研提下次委員會

議討論。 

 

玖、 散會 

 








































